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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的

信息披露监管二次问询函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或“公司”）于 2023年 5

月 16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《关于对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报

告的信息披露监管二次问询函》(上证公函【2023】0538号)（以下简称“《问询

函》”）。现将《问询函》全文公告如下： 

“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： 

2023 年 5 月 16 日，你公司回复我部关于 2022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

问询函。经事后审核，回复中关于公司持续经营能力、应收账款、资产减值等事

项的具体情况仍需进一步明确。根据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3.1.1 条的规定，

请你公司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。 

一、问询函回复显示，公司将与关联方吉利四川商用车有限公司拟进行的发

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作为证明存在持续经营能力的重要依据。同日公司披露的重

大资产重组预案中显示，本次交易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，并提示了与交易相关的

审批风险、交易被暂停、中止或取消的风险。 

请公司：（1）结合本次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的关键时间点、参与筹

划人、内部审议程序等，说明本次交易是否专为应对前期问询函而筹划；（2）进

一步说明若本次交易未能完成，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。 

请公司年审会计师：（1）明确说明知悉上述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具体时间、

阶段、参与程度；（2）2022 年度审计意见出具时是否已考虑相关重大资产重组

事项，若是，是否关注本次交易存在的相关风险，出具的审计意见是否审慎。 

二、问询函回复显示，近三年公司对 85 家客户单项计提了应收账款的坏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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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备，绝大多数欠款的信用账期为 60-90天，但计提时的账龄已远超信用账期。

同时，对于如广州市深马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等多家欠款方，在单项计提坏账后，

仍产生相关交易。 

请公司：（1）逐项列示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出现减值迹象的具体时

点及判断依据，说明在信用账期截止时公司是否采取相关催收措施及催收效果，

前期是否存在坏账计提不充分的情形；（2）说明在对相关欠款方已单项计提坏账

后，仍持续产生交易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。 

三、问询函回复显示，公司本年度对无形资产减值测试采取收益法进行评估，

对于固定资产的减值选取重置成本法评估。 

请公司：（1）补充披露无形资产按收益法评估、固定资产按重置成本法评估

的具体过程及相关参数，评估机构名称、评估机构是否已根据《证券服务机构从

事证券服务业务备案管理规定》进行相关备案；（2）补充披露近三年无形资产、

固定资产的评估方法及重大参数的变化情况，说明本期选取的评估方法与前期是

否一致，是否存在利用评估方法选取以降低相关资产减值金额的情形。 

四、问询函回复显示，在建工程中的上海索达发动机建设项目存在建设迟缓，

2022 年未发生新增投入。同时，公司表示在建工程项目是新产品能顺利投放市

场的重要支撑，故未计提减值准备。 

请公司：（1）补充披露上海索达发动机建设项目的立项时间、立项背景、建

设停滞的起止日期、具体建设情况、后续预计投入情况、预计转固时间等；（2）

结合对以上项目减值准备测试的具体评估过程、重要参数等，进一步说明未对在

建工程计提减值准备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。 

五、问询函回复显示，公司将本年度为相关客户提供回购担保的预计负债由

0元更正为 89.14万元，主要根据近五年垫款发生率 1.37%进行测算。但 2022年

当年发生垫款的占比为 24.04%，而 2018-2021 年占比均不超过 0.8%。 

请公司：（1）补充披露 2022 年发生垫款比例大幅增加的直接原因；（2）说

明在 2022 年占比较 2018-2021 年差异极大的情况下，仍选取近五年平均垫款发

生率作为预计负债计提依据的合理性，相关预计负债的计提是否充分。 

请公司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逐项核查，详细说明在核查过程中执行的相关

程序，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针对前述问题，公司依据《格式准则第 2号》等规定要求，认为不适用或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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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殊原因确实不便披露的，应当说明无法披露的原因。请公司收到本函后立即对

外披露，并于 10 个交易日内，就上述事项书面回复我部，同时履行信息披露义

务。” 

 

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，积极组织相关各方做好《问询函》回复

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为《中国证券报》和

《上海证券报》，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。

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3年 5月 17 日 


